	[image: image1.png]OLDRARE




	安全生产例会制度
	编号：GR-JTB-22
版次：A0
页码： 1 / 3



本文件仅供光华荣昌集团内部及各分公司使用，未经集团公司领导书面批准，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将本文件泄露给外部公司或人员。
相关涉及部门
	涉及部门
	负责人职务
	签字/日期

	营销中心
	副总裁
	

	研究院/质量管理本部
	总裁兼任
	

	运营系统
	副总裁
	

	人力行政
	副总裁
	

	金融法务
	副总裁
	

	财务管理
	副总裁
	

	党工委
	书记、工会主席
	

	海外事业部
	总监
	

	采购管理本部
	总监
	

	价值工程部
	部长
	


编制/修订、审核、批准
	项目
	职能部门/职务
	签字/日期

	编制(    修订■
	集团办公室
	

	审核
	集团办公室主任
	

	批准
	集团总裁
	


修订和增补记录
	项目
	修订日期
	修订目的/说明

	修订(   增补■
	
	

	修订(   增补(
	
	

	修订(   增补(
	
	


1 目的

为了加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2 范围

本制度明确了公司安全生产会议的分类、时间间隔及会议程序及内容。
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与安全生产有关的会议管理。

3 引用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》 

《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》

4 管理职责

（1） 主要负责人负责安全生产会议的组织，并对各级安全生产会议的执行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2） 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。

（3） 各部门负责组织召开本部门安全生产例会。

5 管理程序

（1） 安全生产会议的分类

1）
安全生产委员会。

2）
部门安全生产例会。

（2） 安全生产专题会议

1）
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，由主要负责人组织召开，主要负责人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的由分管安全负责人主持召开。 

2）
会议内容 


传达贯彻国家、上级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、政策、文件。

研究颁布或修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。

各部门汇报本季度安全生产情况。

总结本季度工作、布置下季度工作。

介绍安全生产管理典型经验。

审查安全生产工作计划。 


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汇报，分析安全生产形势。

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的决策。

一般及以上事故处理。

表彰奖励。
（3） 安全生产例会

1）
辖区风险较大的部门安全生产例会每月召开一次，涉及市场、财务、人事等部门安全生产例会每季度一次，由各部门负责人组织召开。

2）
会议内容


传达和贯彻国家、上级文件精神。

听取安全生产工作汇报。 


研究事故隐患及整改措施。

布置安全生产工作。
（4） 特殊情况下，由会议主持者提议，可随时召开上述会议。

（5） 各类会议组织者负责整理、保存会议记录（纪要），保存期限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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